
雲林縣西螺果菜市場進出車輛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106 年 9月 29 日府行法一字第 1062903823A 號令公布 

第一條    為加強管理西螺果菜市場（以下簡稱本市場）進出車輛，

維持空氣品質，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管理之車輛如下： 

          一、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西螺果菜市場專用電動蔬果運

輸車審驗規範，運行於本市場搬運蔬果之電動車輛(以

下簡稱電動蔬果運輸車)。 

二、拼裝柴油蔬果運輸車。 

三、柴油車。 

四、二行程機車。 

第四條    西螺果菜市場電動蔬果運輸車專用牌證(以下簡稱專用牌

證)及使用證由本府印製、管理及核發。 

第五條    電動蔬果運輸車所有人應填具申請表，並繳交新臺幣二千

元向本府提出申請，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核發專用牌證及使用

證。 

第六條    領用專用牌證電動蔬果運輸車之使用人應考領普通小型車

以上之汽車駕駛執照。 

第七條    領用專用牌證電動蔬果運輸車經辦理使用登記後，其使用

規定如下： 

          一、限於本縣核定範圍內(如附件)行駛，行駛時間為每日

上午五時至晚上九時。 

二、以載運蔬果及其容器為限。 

三、每小時行駛速度不得超過四十公里。 

四、裝載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過三百公分。 

五、附載人數不得超過三人。 

六、專用牌證應懸掛於車身前、後方明顯之處。 

七、應隨車攜帶使用證。 



第八條    領用專用牌證電動蔬果運輸車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起十四日內向本府登記： 

一、移轉所有權。 

二、使用證遺失。 

三、專用牌證毀損。 

四、專用牌證遺失。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情形者，應繳交新臺幣五百元，核發

使用證。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情形者，應繳交新臺幣二千元，核

發專用牌證及使用證。 

第九條    領用專用牌證電動蔬果運輸車非經本府核准，不得變更原

登記規格。如有變更規格之需要，應報本府核准換發使用證。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公布生效後三個月起，進入本市場之柴油車須

為出廠未滿二年之車輛或持有各縣市柴油車排煙檢測站一年內

檢測合格證明。 

第十一條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禁止拼裝柴油蔬果運

輸車及二行程機車進入本市場。 

第十二條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處拼裝柴油蔬果運輸車使用人或

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元罰鍰，處二行程機車使用人或所有人新

臺幣五百元罰鍰。 

第十三條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使用人或所有人新臺幣一千元罰

鍰。 

第十四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所有人新臺幣一千元罰

鍰，並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按次處罰。 

第十五條    違反第六條、第七條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者，處使用人

新臺幣一千元罰鍰。 

前項經處罰三次以上者，廢止專用牌證及使用證，並命

繳回，自處分送達日起六個月內不得再次申請專用牌證及使

用證。 

違反第七條第六款、第七款規定者，第一次先行勸導；



再次違反者，處使用人或所有人新臺幣一千元罰鍰，並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正者，按次處罰。 

第十六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款規定者，廢止專用牌證及使用證，並

命繳回，自處分送達日起六個月內不得再次申請專用牌證及

使用證；警察機關並得逕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

處分。 

第十七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廢止專用牌證及使用證，並命繳回，

自處分送達日起六個月內不得再次申請專用牌證及使用證。 

第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附件、電動蔬果運輸車核定行駛範圍 

 

行駛範圍說明： 

(1)東以國道 1 號為界。 

(2)西以縣道 154、154

甲(西崙路)-雲 35 鄉道

(新厝路)-雲 18-縣道

145 為界。 

(3)南以縣道 156 為界。 

(4)北以埔心路-延平路

-福來路-光復西路-大

同路-縣道 154 為界。 


